
陸、金融財稅 

一、金 融 

(一) 金融機構 

本市 111 年底金融機構總計 403 家，其中本國銀行 229 家，農會信用部 122 家，本國

產險公司 16 家，信用合作社 14 家，本國壽險公司 10 家，漁會信用部 9 家，票券金融公

司 3 家。 

 

(二) 存放款情形 

本市 111 年底存款總餘額為 3,019,611 百萬元，其中本國銀行存款餘額為 2,412,967 百

萬元占 79.91%，郵匯局存款餘額 582,176 百萬元占 19.28%，信用合作社 24,468 百萬元占

0.81%；放款總餘額為 1,496,328 百萬元，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為 1,477,156 百萬元占 98.72%，

其餘為信用合作社 19,172 百萬元占 1.28%。 

 

二、財 稅 

本市歷年來預算編列均根據量入為出原則，在歲入方面，仰賴大量之稅課收入 49,730,239

千元，在歲出方面，以教育支出 33,981,930千元列為首要，民國 111年度總預算歲入為 98,058,278

千元，較 110 年度 96,145,148 千元，計增加 1,913,130 千元(1.99%)；另總預算歲出為 102,065,814

千元，較 110 年度 100,628,490 千元，計增加 1,437,324 千元(1.43%)。 

(一) 歲入預算部份 

稅課收入 49,730,239 千元占 50.71%。 

罰款及賠償收入 848,038 千元占 0.87%。 

規費收入 3,539,492 千元占 3.61%。 

財產收入 488,717 千元占 0.50%。 

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481,261 千元占 0.49%。 

補助及協助收入 41,365,871 千元占 42.18%。 

捐獻及贈與收入 183,686 千元占 0.19%。 

其他收入 1,420,974 千元占 1.45%。 

 

(二) 歲出預算部份 

一般政務支出 10,537,924 千元占 10.32%。 

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7,573,226 千元占 36.81%。 

經濟發展支出 18,976,786 千元占 18.59%。 

社會福利支出 18,286,925 千元占 17.92%。 

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4,124,494 千元占 4.04%。 

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3,546,109 千元占 3.47%。 

警政支出 7,232,552 千元占 7.09%。 

債務支出 516,000 千元占 0.51%。 

其他支出 1,271,798 千元占 1.2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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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稅 課 

(一) 國稅 

民國 110 年起，財政部統一不再編製國稅資料，僅列市稅資料。 

 

(二) 市稅 

民國 111 年度，實徵數為 25,786,163 千元，其中印花稅 692,652 千元占 2.69%；使用牌

照稅 5,551,657 占 21.53%；地價稅 6,441,352 千元占 24.98%；土地增值稅為 5,728,426 千元

占 22.22%；房屋稅 6,210,593 千元占 24.08%；娛樂稅 119,190 千元占 0.46%；契稅 1,042,293

千元占 4.04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市 111 年稅捐實徵數(市稅) 

   

 


